


兰蓉乡领导干部接访制度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维护群众权益，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现就兰蓉乡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制定如下制度:
一、参与接访的领导范围
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二、接访时间
乡党委、政府每个工作日安排一名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三、提前公示
每月初将本月我乡党政领导接访安排表张贴在群众来访接待室门口，以方便群众了解情况。
四、接访形式
接访采用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和带案下访等形式。定点接访是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在我乡群众来访接待室面对面接待来访人。重点约访是指有针对性的约请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并协调相关机关、部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五、按程序接待来访
接访程序分登记、接谈、批示、转办、交办、劝返等。在接访前，来访人就应填写《来访人基本情况登记表》。登记表应包括来访人姓名、身份号码、单位或住址、反映的主要问题等内容。来访人填表后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接谈。
六、陪同接访人员
陪同乡领导接访的人员应有：乡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乡信访办负责人，乡司法所人员。陪同接访人员由乡信访办负责联系。
七、批示和交办
接访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政策，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作出批示和安排，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要求。根据领导批示意见，由乡信访办将接访案件交办到责任部门进行处理。
八、建立工作台帐
对领导接访的信访事项，逐件建立工作台帐，接访台帐内容包括:来访人姓名、单位和住址、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发生地、产生原因、接待处理意见、责任单位、办理结果等。
九、适时开展督办
[bookmark: _GoBack]对领导接访批示交办的信访事项，要进行督办，确保信访事项及时处理，按期办结，回复来访群众，促进"案结事了"和问题解决。乡领导接访批示交办信访事项的督办由乡信访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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